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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总会成立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廿五日，在成立宣言中，曾揭本会之三大宗

旨为：㈠发扬中华文化维护种族教育；㈡与政府合力，共谋华校教育之改进；㈢

保障教师地位，改善教师生活。并表示：愿与各民族共向独立自主的马来亚前途

迈进，但不忘华校固有文化与教养！ 

 
年来因联合邦政府，不顾民意，颁布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，本会以该法令的

实施，对于华文教育深感不利，故曾一再表示反对。虽然该法令卒被通过，但我

们站在维护华文教育的立场，是始终不会同意的，而且我们充分的相信，这种不

合理、不民主的法案，在正义的呼声、时间的考验、和事实的证明下，将来终必

在真正民意得以申张的时候被废弃的。 

 
现在联合邦立法会的议员，将于明年实行部分的民选，就全部九十八名议员

中，民选议员五十二名，这是由殖民地统治转到独立自治的过程中的一种办法。

由于选民资格的被严加限制，使联合邦二百多万华人中，有选民资格的不过占百

分之八，因之，此种选举的不能充分代表民意，是可想而知者。但我们是和平的

民族，虽然如此，我们总希望能由部分的民选，逐渐达到全部的民选，更希望从

速放宽选民资格，使立法会所代表的，不是小部分的“民主”，而是绝大部分的

民意。 

 
至于今日的社会环境，基于官委议员之不足代表民意，迫使我们不能不一反

过去对本邦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。本会兹特吁请各地教师公会、华校教师、暨全

马学生家长，提高我们对政治的警觉性，正视即将来临的选举事宜。 

 
在去年，本会为集中力量起见，曾联合马华公会、董事总会三大团体，共同

组织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，目的在共同争取华文教育之利益。马华公会为本邦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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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最大政党，而与其联盟之巫统，亦为巫人社会中较开明之政团。华巫联盟有

无关心绝大部分华人的福利，当可从华文教育之可否被彼等所尊重而看出。如所

周知，过去官委的华人议员，对于企图使华校绝迹的一九五二年教育法令，没有

充分关注，没有全力去力争，是颇令人遗憾的。然而，亡羊补牢，尚未为晚，我

们谨希望以后当选的议员，能为华人文化的保存而力争。我们知道：将来民选之

华籍立委，并非仅代表少数选彼等之选民，而应该是代表“喊天无应”之二百余

玩华人。我们愿意支持华巫联盟的竟选，我们更希望他们能尊重我们教育的意见，

能本着华巫二大民族，共存共荣的观念，明朗的揭示他他们竟选的纲领，昭示三

百万华人以大信。 

 

在这里，本会愿重申我们庄严的宗旨与主张，于各属会、各华校教师、全马

各学生家长、各政党、暨社会人士之前。本会为教育团体、属会遍十一州，会员

数千名，日常能发生密切关系之学生家长，达数十万人。我们均是知识份子，对

于马来亚之自治，我们表示衷诚支持。我们并将加强工作，训导学童效忠于马来

亚，与各民族平等，共建和平乐土。但我们已自认亦已被认是构成马来亚建国之

一环，则对于我们民族灵魂所寄托的文化，必须予以极神圣的尊重。有关华文教

育在政制中应有之地位一事，将毫不放松的去争取。我们的主张就是： 

㈠ 华文教育应与各民族教育平等。 

㈡ 举办初级免费教育，各以母语教授；非英文学校，列英文为必修科目。 

㈢ 占全马人口半数的华人的应用语文 —— 国语（编注：即华语），应列为官

方语文之一。 

 

总之，任何政党，或无党派之人士，凡能同情我们的主张，尊重我们的意见，

协助达到我们的目的者，本会均愿对之伸出友谊之手，于普选开始时，号召全马

华校教师，学生家长，投其候选人以严神圣之一票，谨此宣言！ 

    
 


